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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扬州炒饭是淮扬菜系中饭菜合一的特色品种。经历代厨师不断改进，配料日益丰富，成为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喜爱的风味佳肴，并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扬州炒饭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为保证扬州炒饭的质量，维护扬州炒饭的声誉，规范扬州炒饭的制作生产，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根据淮扬菜名厨总结的多年生产实践经验和专家的意见而制定。

    本标准的编写贯彻了GB/T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本标准由扬州市商业贸易局提出。

    本标准由扬州市烹饪协会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施志棠、谭臧同、黄万祺。

    本标准于2002年7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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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 州 炒 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扬州炒饭的术语、主辅料要求及含量、制作方法、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即炒即食的扬州炒饭（以下简称“炒饭”）。

本标准不适用于扬州炒饭的派生品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354-1986 大米
    GB 4789.4-199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5-199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

    GB 4789.7-199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

    GB 4789.10-199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1-199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溶血性链球菌检验

    GB 4789.14-199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蜡样芽胞杆菌检验
    GB/T 5009.3-1985 食品中水份的测定方法
GB/T 5009.6-1985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方法

GB/T 5009.42-1985 食盐卫生标准分析方法
GB/T 5009.56-1985 糕点卫生标准分析方法
GB/T 17757-1999 高级烹调油通用技术条件
SC/T 3206-2000 干海参（刺参）

SC/T 3207-2000 干贝

SB/T 10004-1992 中国火腿
SB/T 10039-1992 香菇
SB/T 10277-1997 鲜鸡蛋
3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扬州炒饭
    指由特等籼米饭、鲜鸡蛋为主料，以水发海参、熟地方鸡腿肉、熟中国火腿、水发干贝、上浆湖虾仁、水发花菇、净鲜笋和青豌豆为配料加适量调料，按特定的熟炒操作规程炒作而成的饭菜合一的炒饭，又称扬州什锦炒饭。
4 主辅料要求及含量

    炒饭以每份500g米饭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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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料
    炒饭主料有以下两种：
a） 米饭应选用符合GB 1354-1986中特等籼米的要求熟制而成；
b） 鲜鸡蛋应选用符合SB/T 10277-1997的要求，（3～4）只，约（160～180）g。
4.2  配料
    炒饭配料有以下八种：
a) 水发海参应选用符合SC/T 3206-2000中一级品或二级品要求的干海参发制而成，20g；
b) 熟地方鸡腿肉应细嫩鲜香、组织紧密、有弹性，30g；
c) 熟中国火腿肉应选用符合SB/T 10004-1992中优级或一级要求的中国火腿熟制而成，10g；
d) 水发干贝应选用符合SC/T 3207-2002中一级品或二级品要求的干贝发制而成，10g；
e) 上浆湖虾仁应鲜嫩、色白、味正，（600～800）粒/kg，50g；
f) 水发花菇应选用符合SB/T 10039-1992中一级或二级要求的花菇发制而成，20g；
g) 净鲜笋应鲜嫩、无斑，30g；
h) 青豌豆应鲜嫩、清香、翠绿，10g。
4.3  调料
    小葱末12g、精盐4g、绍酒6ml、高级烹调油60ml、湖虾籽鸡清汤125ml。                                                                                                                     
5  制作方法
5.1  将米淘洗干净，煮（或蒸）熟。控制米水比例和火候，饭颗粒松软，不夹生，不烂。
5.2  鸡蛋磕入碗内，加1g精盐、5g葱末，搅拌均匀备用。
5.3  将炒锅置火上，舀入高级烹调油（20ml左右）烧至五成热时放入虾仁滑熟，捞出备用。
5.4  将水发海参、熟地方鸡腿肉、水发花菇、鲜笋切成4mm的小方丁、火腿切成2 mm×4 mm×4 mm方片和干贝搓制成丝煸炒后放入湖虾籽鸡清汤、绍酒和3g精盐烧沸，盛入碗内备用。
5.5  炒锅上中火，舀入高级烹调油，烧至五成热时，倒入鸡蛋液炒至半凝固状。放入米饭、青豌豆和剩余葱末炒匀，加入什锦配料，继续炒匀。放入盛器内。
6  要求
6.1  感官特性见表1
                                   表1  感官特性
	项  目
	要          求

	形  态
	米饭松散、均匀、无团状。

	色  泽
	明快、谐和，各呈自然色。

	口  感
	咸鲜、软硬适度，香、润、爽口。

	气  味
	具有炒饭持有的香味。


6.2  理化指标见表2
                              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要      求

	水分，%
	55～65

	盐分（以Nacl计）,%
	0.5～0.6

	脂肪，%
	6.5～7.5

	酸价（以脂肪计），%          ≤
	5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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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微生物指标

致病菌（肠道致病菌及致病性球菌、副溶血性链球菌、蜡样芽胞杆菌）不得检出。

6.4  炒饭的主料、配料、调料应按第3章的规定执行。当总量有增减时其主料、配料、调料比例不变，含量相应增减。误差应不大于5%。

7 试验方法

7.1 感官检查

    用口感、目测、鼻嗅的方法进行。

7.2  理化检验

7.2.1样品的置备
    将抽取的样品置于洁净的白瓷盘中，用四分法分取约250g，放入均质器中，制备1分钟，然后迅速移入250ml的广口瓶中备用。

7.2.2  水份测定

 水份的测定按GB/T 5009.3的规定进行。

7.2.3 盐分测定

按GB/T 5009.42的规定进行。

7.2.4 脂肪测定

    按GB/T 5009.6的规定进行。
7.2.4 酸价、过氧化值检验

    分别按GB/T 5009.56的规定进行。

7.3  微生物检验

    致病菌

    分别按GB 4789.4、GB 4789.5、GB 4789.7、GB 4789.10、GB 4789.11和GB 4789.14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8.1 每份炒饭须按本标准中第4章的要求进行，即炒即食。
8.2 检验样品数为一份，份量按本标准中6.4规定执行。

8.3凡未按本标准第4章和6.1规定制作的炒饭，则判该产品不合格；检验项目中微生物指标有一项不合格，不得复检判该产品不合格；其它项目如有不合格，可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不合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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